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北京

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制度，我们作

为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经过审慎、认真的研究，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违规

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也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202,546.15万元（对外担保

对象均为公司及各级控股子公司），未超过经审议通过的总担保额度。 

2、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发布《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4），2018年7月7日，中国华贸工经有限公司与朱康军签署

人民币2.1亿元《借款协议》。2018年7月8日，中国华贸工经有限公司与朱康军、

上市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因朱康军未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向原告偿还借款，

原告中国华贸工经有限公司要求朱康军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罚息及为实现债权

产生的费用。根据《保证合同》第1.1条，公司承担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



项下本金贰亿壹仟万元整（小写21000万元整）的偿还义务。经公司核查，上述

违规担保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公司用章审批程序，系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时任董事长、时任法定代表人钟葱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同意的情况下，越权以公司名义签署合同的个人越权代理行为。公司已

委托律师处理本次涉诉事宜，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案已经开庭审理，仍在一审中，

尚未判决。 

3、公司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均按照法定程序执行，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将通过挂牌交易的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

集中主营业务发展，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公开挂牌交

易的交易价格符合公开、公允的原则，公司对于该事项的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独立董事：姜军、李韶军、蒲忠杰 

                                               2019年8月30日 

 


